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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管理处组织召开首届青海大学
实验室安全督查员聘任暨培训会议

为落实教育部《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教科信厅函

〔2023〕5 号）要求，加强实验室安全的督查工作力度，促进

实验室安全各项要求落到实处，5月 31 日下午，学校组织召开

首届青海大学实验室安全督查员聘任暨培训会议，分管副校长

刘玉皎出席会议并讲话，实验室管理处处长李向阳主持会议。



会上，李向阳处长宣读了《关于公布青海大学实验室安全

督查员名单的通知》以及《青海大学实验室安全督查员管理办

法，介绍了学校成立实验室安全督查队伍的目的，明确了实验

室安全督查员的工作职责和工作内容。

之后，刘玉皎副校长讲话指出，首届督查队伍的组成是经

二级单位推荐，学校综合考虑学科分布和专业特长、实验室工

作经验和工作责任心等因素遴选确定的。成立实验室安全督查

员是学校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平安校园的

重要保障，也是学校发展的客观需要。这是进一步聚焦广大师

生需求、营造安全实验环境，为教学科研工作提供有力保障的

一项重要举措。他要求督查员们：一是增强思想自觉。树立底

线思维，将实验室安全工作职责牢记于心。督促引导广大师生

克服麻痹松懈思想，筑牢实验室安全思想防线，从源头预防和

减少实验室安全事故发生。二是增强行动自觉。加强实验室安



全相关业务的学习，切实发挥实验室安全督查作用，把安全督

查做细做实，指出实验室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升实验

室安全管理水平，促进实验室安全工作迈上新台阶。随后，为

实验室安全督查员颁发了聘书。

聘任仪式结束后，进行了实验室安全督查员培训，副处长

杨德嵩、王艺霖分别开展了《高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

（2023）》检查重点讲解、实验室管理相关政策解读，郑程文

老师围绕“实验室安全检查管理系统”的使用进行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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